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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委员会文件 

 

高分子系党委〔2011〕3 号 
 

 

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

关于开展领导点评深化推进各党支部和党员公开承诺工作的 

通知 
 

学生党总支，各党支部： 

2010 年 10 月前，根据学校统一部署，各支部和党员制订了深入

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计划和承诺。2010 年 11 月，系创先争优领导小组

就承诺内容等进行了点评指导。在此基础上，根据省委创先争优活动

领导小组《关于认真做好 2011 年度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公开承诺工作

的通知》（浙创先发〔2011〕1 号）和《浙江大学创先争优活动领导

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领导点评深化推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公开承诺

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大创先办〔2011〕2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系实际，深

化推进公开承诺工作，切实提高履诺质量，决定于近期深入开展点评

工作，进一步激发各党支部和党员创先争优的内在动力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检查各党支部和党员公开承诺的履行情况，督促承诺事项

按期在 2011 年 7 月 1 日前完成； 

（二）结合形势，立足实际，对于成效显著、群众满意度高的承

诺继续坚持和深化；对于内容空洞、难以检查落实的坚决予以纠正和

调整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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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总结公开承诺工作在促进“党组织创先进、党员争优秀、

群众得实惠”过程中的成效和经验，发掘典型，修正不足，为启动 20

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7 月新一轮承诺探索方法和经验。 

二、方法步骤 

（一）各党支部点评党员。4 月 15 日前，各党支部完成对每一

名党员的点评工作。点评内容主要包括承诺事项的完成情况和取得的

效果、立足本职岗位争创一流业绩情况、维护校园和谐稳定情况、联

系和服务群众情况、以及承诺事项是否需要进行调整等。经调整的承

诺书应尽快重新建档和公开。 

（二）总结点评工作情况。4 月 22 日前，各党支部做好工作总

结，将组织开展点评的情况、参加点评的人数、创新的做法和经验、

履行承诺的先进典型、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形成书面材料报送系创先

争优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（三）党委、学生党总支点评各党支部。4 月 18 日前，党委、

学生党总支召开各党支部书记和党员代表等参加的座谈会，对每一个

党支部进行现场点评。点评内容主要包括党支部组织点评工作的情

况、承诺事项的完成情况和取得的效果、学习贯彻《中国共产党普通

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加强党支部建设情况、谋划推动学校“十

二五”规划情况等。 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 

点评要在深入调查研究、广泛征求意见、详细掌握情况的基础上

进行，要实事求是地肯定取得的成绩，认真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努

力方向。系领导小组成员带头做好点评工作，确保点评质量，努力推

动创先争优活动扎实有效开展。 

各党支部要把做好点评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，进一

步深化和推进承诺事项，创新督诺评诺的考核形式，总结提炼活动效

果。要注意发掘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他们的“闪光言行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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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，帮助党员提出整改措施、解决实际问题，

使点评的过程成为鼓舞士气、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的有效途径。 

 

 

中共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三月二八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创先争优   领导点评   公开承诺   通知    

中共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委员会  2011 年 3 月 29 日印发


